
深圳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论证专家管理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专家

管理办法》（以下统称《管理办法》），规范专家遴选、论证和监

督管理，制定本细则。

一、专家遴选入库

（一）申请入库

满足《管理办法》入库条件、愿意承担且能够胜任专家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登录深圳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

证专家管理系统（https://ypt.szsti.org/szmis-expert/，以

下统称专家管理系统），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填报个人信息申

请入库，选择相适配专业类别。符合行业专家条件的可申请不

超过 2 个专业类别，符合资深专家条件的可申请不超过 3 个专

业类别。

（二）专业类别

参考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设

置如下专业类别：深基坑工程（含高边坡、拆撑换撑等）、模板

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

工程，拆除工程，暗挖工程，建筑幕墙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

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入库审核



市住房建设局工程质量安全处统筹组织开展专家入库审

核、遴选入库、公示等工作，市住房建设局政策法规处、市建

筑站、市政站协助开展审核工作，按照《管理办法》中入库条

件对专家入库申请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对资料不齐全、填报

信息有误或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同时短信告

知申请人。

（四）遴选入库

审核完成后，根据专业类别组织遴选专家，遴选通过后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官网公示。公示期结束后，录入专家管理

系统。

（五）专家信息动态更新

专家出现工作单位、学历、职称、联系方式等信息变动的，

应及时登录专家管理系统提交相关材料进行信息变更。

二、专家论证管理

（一）企业申请

施工单位应准备好具备论证条件的专项施工方案，提前 5

个工作日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平台-智慧建造（以下

统称智慧建造平台）提交论证申请，并关联平台中危大工程信

息，上传待论证的电子版方案，注明论证时间、地点、联系人

和电话。

（二）匹配专家

施工单位在申请时，应明确专家数量（不少于 5人的单数），



并准确选择方案所属分部分项工程类别。半数专家的专业类别

由平台自动匹配（如选择 5 人，自动匹配 3 个与方案类别一致

的专业类别），其他专家由施工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定专业

类别。

智慧建造平台将随机抽取各专业类别专家，组成专家组，

并发送短信告知专家。

（三）信息确认

专家组成员收到短信后及时确认能否参加专家论证会，若

回复无法参加或者未及时回复（超过 2个小时），智慧建造平台

将重新匹配同专业类别专家。

施工单位如有其他安排，无法组织专家论证会的，应至少

提前 2 个工作日取消论证申请，智慧建造平台将短信告知专家

组成员。已接受邀请的专家，如临时有紧急安排，无法参加专

家论证会，应至少提前 2 个工作日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告知施

工单位，施工单位通过智慧建造平台申请重新匹配同专业类别

专家。

（四）会前论证准备

专家组成员在论证前认真审阅相关文件，独立提出个人意

见和建议；对于有特殊要求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在论证前进

行现场踏勘，了解实际情况。

（五）现场论证审查

专家组成员按照约定时间、地点赴现场进行论证，按照民



主表决方式推选组长（组长专业类别应与专项施工方案类别一

致），鼓励推选资深专家担任组长。专家组长主持论证会，讨论

方案内容，研究可行性。

（六）上传意见

专家论证会后，专家组组长协调各成员意见，形成论证报

告，对专项施工方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一致

意见。专家对论证报告负责并签字确认。施工单位将每名专家

审查意见和论证报告签字页面上传至智慧建造平台。

结论为“修改后通过”的，施工单位修改确认后需重新上

传论证报告签字页面和专项施工方案；结论为“不通过”的，

施工单位重新申请专家论证。

（七）其他

深基坑工程设计方案、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深基坑监测方案

论证要求依据《深圳市深基坑管理规定》（深建规〔2025〕3 号）

执行。智慧建造平台未尽类别的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工作，施工

单位向工程项目所属监督机构报备，自行组织论证。施工单位

在执行过程中遇有操作问题，可在智慧建造平台客服群咨询。

三、专家动态管理

市、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抽

查已论证的专项施工方案，检查专家论证意见和修改确认情况，

收集专家履职情况，并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平台-智

能监管中做好记录。



专家出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一)、(四)项情形，或

施工单位在申请论证过程中，发现专家存在《管理办法》第二

十一条(二)、(三)项情形或其他违规情形的，及时向市住房建

设局报告。市住房建设局将组织专人核查，并按照规定对查实

情况给予处理。

四、专家评价标准

为规范专家评价工作，对专家日常工作实行量化评分，每

名专家原始分值为 100 分，按照加分、扣分标准进行年度统计

汇总。专家有评价标准所列加分项的，及时登录专家管理系统

上传材料（参加论证的除外）。对年度排名靠前的专家，专家管

理系统将发送年度优秀专家表扬信；对年度排名靠后的专家，

市住房建设局在聘任期满后将组建专班进行综合评定，评定不

合格者不再续聘。

（一）加分项

1.参加专项施工方案论证的，每项次得 2分；

2.参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机构组织的危险性较大分

部分项工程专项安全检查，每项次得 5分，每年最多 20 分；

3.参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机构组织的应急抢险、技

术支持等活动，每项次得 5分，每年最多 20 分；

4.参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机构组织的规范、标准编

制，每项次得 5分，每年最多 20 分。

（二）扣分项



1.已接受邀请参加论证的专家，未按规定时间参加且未说

明原因或者未提前请假的，每次扣 10 分；

2.论证结论为“通过”或者“修改后通过”，但专项施工方

案仍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严重缺陷未提及修改的，

每人每次扣 10 分；

3.论证结论为“修改后通过”，但修改意见不明确的，每人

每次扣 5分；

4.论证结论为“修改后通过”，但专项施工方案未作实质性

修改仍签字确认的，签字确认者每次扣 5分。


